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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施工项目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
（VOCs）减排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人民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市政园林局、城管局、水利局：

今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

做好生态环境工作、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由“坚决打好”向“深入

打好”的转变意义重大，按照《关于印发无锡市大气臭氧污染防

治攻坚28条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—2022年）的通知》（锡政办

发〔2020〕47号）要求，以问题为导向，突出抓好颗粒物和挥

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整治，坚持污染减排与应急管控相结合，

精准施策强化源头治理，进一步建立“科学闭环”和“管理闭环”

的双闭环工作机制，现将施工项目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

（VOCs）减排相关要求明确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1、各类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；

2、大型公建类民生项目（高速路、轨道交通、快速路、公

共交通枢纽及其配套、公交场站、智能交通、绿道、水利、道

路改造、医疗卫生等）；

3、地下综合管廊项目；

4、铁路建设项目；

5、拆迁、房屋、道路、设施维修翻新；

6、企业厂房、设施、设备维修翻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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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幼儿园、中小学等教育类民生项目；

8、农迁房、安置房、人才公寓类民生项目；

9、其他涉及颗粒物和 VOCs 工序的项目。

二、涉及工序

1、4 月-9 月：墙体喷涂、各类管道与构件防腐喷涂、围栏

喷（刷）油漆及切割焊接，道路栏杆刷漆、外立面改造、铺设

沥青、楼顶防水、道路地面划线、大中型装修；

2、10 月-次年 3 月：建筑工地、道路施工、拆迁工地、裸

露地面、建筑垃圾消纳场涉及土方作业或覆土作业。

三、严格 VOCs减排

施工单位每年 3 月底前进入无锡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，点

击信息服务栏目，选择施工项目申报,完成夏季涉 VOCs 作业申

报，重点关注使用原料情况、施工管理及错峰生产情况。

（一）加强源头管控

1、工程项目选用涂料的VOCs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

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（GB50325）、《建筑用墙面

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（GB18582-2020）。工程项目选用胶粘剂

的 VOCs 含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

中有害物质限量》（GB18583）、《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》

（GB30982）等有关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
2、勘察设计单位在编制建筑工程设计文件时，应按现行国

家标准，可参照执行《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含量限值标准》（DB13/3005-2017），优先选用低（无）VO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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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量的或主要污染物浓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内外墙涂料、

胶粘剂，并清晰标明 VOCs 含量限值要求。严禁选用国家、省

明令禁止或列入淘汰目录的建材产品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将相

关要求纳入审查范围，按照现行有关标准要求对设计图纸或文

件严格审查、把关。

3、鼓励工程项目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，优先选用

装配式建筑构件和定型化、工具式施工安全防护设施；需防腐

处理的各类钢结构构件、铸铁管、焊接钢管等集中场外防腐处

理完毕后再进场；利用 BIM 技术对各类管道、管线进行综合排

布，管道支架现场测量、场外加工，防腐处理完毕后再进场等。

工程项目优化施工组织设计，减少施工现场喷涂、刷漆工作环

节，降低施工现场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的排放。

（二）严把检验关口

1、建设单位应在采购和质量巡查环节严格把控，发现采用

不符合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要求的涂料、胶粘剂应立即要求退

场。

2、施工和监理单位要强化对涂料、胶粘剂的材料进场检验，

按要求进行抽检，做好台账记录；加强后续自查、巡查，发现

不符合要求的涂料、胶粘剂应立即退场、不得使用；把是否使

用合格的涂料、胶粘剂纳入到相关方的质量检查与验收制度中，

对使用不合格材料的工序不予验收通过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

1、施工现场严禁露天喷漆，有条件的焊接作业必须采取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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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污染物收集处理措施。

2、规范施工现场材料管理。涂料、胶粘剂、水性处理剂、

稀释剂和溶剂等必须密闭保存；使用后的余料应及时封闭存放，

废料及时清出；用毕的废弃容器及时回收处理，不得露天堆放。

3、建筑工程室内严禁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用具。

4、各项目工地建立各类柴油机械（含机动车）进出场台账

资料，加强使用过程中排放检查，杜绝冒黑烟等超标排放的违

法行为。

（四）实行夏季生产调控措施

1、施工企业应合理安排工程施工时间，结合我市气候状况，

制定季节性错峰施工方案，涉 VOCs 排放的施工工序尽量避开 4

至 9 月夏季高温季节。

2、涉 VOCs 排放工序实行错峰作业。4 月至 9 月，根据市

大气办在应急管理平台的短信预警，每天 10 时至 17 时（不含

下雨天）暂停涉 VOCS排放工序，根据市大气办臭氧超标预警

要求的时间段，工地施工现场禁止墙体喷涂、各类管道与构件

防腐喷涂、围栏喷（刷）油漆及切割焊接等易产生挥发性有机

物废气的施工作业，禁止道路栏杆刷漆、外立面改造、道路铺

设沥青、围墙刷漆、楼顶防水作业、道路地面划线、大中型装

修。

四、强化颗粒物管控

施工单位每年 8 月底前进入无锡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，点

击信息服务栏目，选择施工项目申报，完成秋冬季涉颗粒物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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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申报，重点关注工地抑尘措施、运输车辆和非道移动机械使

用情况。

（一）强化抑尘措施

1、全市各类施工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应强化落实各项抑尘措

施，可对照《促进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水平提升工作方案》文件

要求开展自查自纠，特别是对于不符合“六个百分之百”抑尘标

准的工地，要停工整改。对屡改屡犯的企业和项目，将采取停

工整改、约谈告诫、经济处罚、信用扣分、媒体曝光、一票否

决、列入建筑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等措施。

2、全市施工区域内渣土弃置场、散装物料、裸露地面等应

采取覆盖、绿化、硬化等方式，除必要施工作业外，实现施工

区域基本无裸土，使用防尘网进行覆盖的，应提升防尘网质量，

要求使用 6 针及以上环保型密目防尘网，确保达到抑尘效果。

3、施工工地在进行土方开挖、爆破、拆除等易产生扬尘的

作业时，应使用雾炮车或高压水车等进行抑尘作业。施工工地

现场应配备洒水车或喷淋设施，每天派专人对围挡区域、场内

道路与地面、临时裸露覆盖区域、易扬尘区域进行洒水降尘，

常态化保湿。

4、当气温小于等于 2 摄氏度，施工工地内所有抑尘作业（洒

水、雾炮及围挡喷淋等）应当停止。

（二）强化移动源监管

1、鼓励各类施工工地使用更高排放标准的移动源，优先使

用纯电动的机动车（含渣土车和水泥罐车等）和非道路移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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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，或优先使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后生产（或注册登记）的国

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挖掘机装载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国Ⅴ及

以上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。

2、全市各类施工工地应建立移动源污染排放管理制度，业

主（施工）单位应禁止未悬挂环保牌照、不符合现行排放标准

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柴油货车入场。工地内移动源基本消除冒

黑烟现象。

3、全市各类施工工地要建立日常渣土车保洁管理制度，落

实保洁人员，要治理车辆带泥上路、未采用合格的密闭车辆、

运输各种易撒漏材料污染道路和环境、未按要求领取建筑渣土

车准运证、未按规定路线运输到指定场所、未按要求在施工场

地内设置渣土坑等问题，进一步提升工地渣土车运输管理水平。

4、全市各类施工工地及其各类柴油机械（含机动车）应坚

决杜绝使用黑加油站（车）的油品以及各类假劣非标油品，减

少各类移动源大气污染物的排放。

（三）实行秋冬季调控措施

各类施工工地应关注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预警，在市政府发

布重污染天气预警的情况下，应停止爆破、破碎、建筑物拆除、

土方开挖、路面开挖、土方运输等。

五、强化监督管理

1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住建、交通、城管、市政园林、

水利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和监管范围加强对工地扬尘、挥发性有

机物（VOCs）和移动源减排情况的监管，将扬尘、挥发性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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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（VOCs）和移动源减排情况纳入对在建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

内容，立行立改问题，要求工程项目当场改正，问题较多的责

令限期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予以停工整顿、通报批评或移交行

政处罚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信用惩戒。

2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市场监督部在

4 月-9 月每月组织一次监督执法。全面执行建筑用墙面涂料以

及胶黏剂、清洗剂等强制性产品质量标准，加强对工地、住宅、

道路、企业墙体喷涂、各类管道与构件防腐喷涂、围栏喷（刷）

油漆及切割焊接，道路栏杆刷漆、外立面改造、道路铺设沥青、

围墙刷漆、楼顶防水作业、道路地面划线、大中型装修执法检

查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城管及公安部门

从 10 月-次年 3 月每月组织一次监督执法。加强对工地抑尘措

施落实及移动源专项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施工工地裸土物料覆

盖、土方及拆除抑尘，渣土车运输过程中非法运输、带泥上路、

抛洒滴漏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识、油品质量、冒黑烟等问

题。

3、各市（县）、区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秋冬

季管控（10 月-次年 3 月）和夏季臭氧防控期间（4 月-9 月）施

工工地监管。对未申报的项目凡是发现擅自开展涉颗粒物和

VOCs 排放工序作业施工的，责令停工整改，并从严查处。对申

报的项目，第一次发现不按相关要求使用 VOCs 含量低的涂料

或违规开展涉 VOCs 排放工序作业的，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，

对责任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；第二次发现违规的，除从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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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外，责令工地停工，列入申报黑名单。

附件：1.无锡市施工项目申报平台填报说明

2.管控参考文件名称及文号

无锡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0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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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无锡市施工项目申报平台填报说明

一、申报入口

扫码关注无锡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，点击信息服务栏目，选

择施工项目申报进入无锡市施工项目申报平台进行申报。如下

图1-1、1-2：

图 1-1

图 1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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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业务功能说明

施工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进入无锡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

【施工作业申报】界面，按照流程创建项目，选择申报类型，

根据提示填写申报内容，并提交。

三、夏季涉VOCs类施工作业填报

进入无锡市施工作业申报平台后，点击“夏季涉VOCs类”标

签进入夏季涉VOCs类施工作业填报界面，填报内容分为项目基

础信息（必填）、作业信息（必填）、主要原材料（必填）、

备注和挥发性有机物防治措施（必填）等五个模块，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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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3

项目基础信息（必填）：输入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名称、组

织机构代码、施工负责人、联系电话等信息内容，是否受法人

授权这一列默认“是”，点击“否”，则说明不受法人授权。

作业信息（必填）：①行政区划：点击“请选择行政区划”弹

出行政区划界面，选择区划，点击确认。如下图 1-4；②作业地

址：直接输入作业地址；③坐标位置：点击坐标图标，弹出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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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确认页面，查找作业地址点位，点击“确认选点”。如图 1-5；

④作业类型：点击“请选择作业类型”标签，弹出作业类型界面，

选择作业类型，点击“确认”，如下图 1-6。⑤拟作业时间：点击

“请选择拟作业时间”标签，弹出作业时间界面，选择作业时间，

点击“确认”，如下图 1-7。⑥具体作业内容：输入具体的作业内

容。

图 1- 4 图 1-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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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6 图 1-7

主要原辅材料（必填）：默认展示一个原辅材料的输入，可

以点击“新增原辅材料”按键，添加新的原辅材料输入窗口。点

击“删除”按键将对应的原辅材料输入窗口删除。如下图 1-8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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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8

备注：输入备注信息。

挥发性有机物防治措施（必填）：输入挥发性有机物防治

措施。

确认上报：点击“确认上报”按钮，夏季涉VOCs类施工作业

填报完成，将收到申报成功短信提醒。

四、秋冬季涉颗粒物类施工作业填报

进入无锡市施工作业申报平台后，点击“秋冬季涉VOCs类”

标签进入秋冬季涉VOCs类施工作业填报界面，填报内容分为项

目基础信息（必填）、作业信息（必填）、扬尘防治措施（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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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）、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（必填）、线路审批文

件上传（必填）、移动源防控措施（必填）等六个模块，如下

图1-9：

图 1-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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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基础信息（必填）：输入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名称、组

织机构代码、施工负责人、联系电话等信息内容，是否受法人

授权这一列默认“是”，点击“否”，则说明不受法人授权。

作业信息（必填）：①行政区划：点击“请选择行政区划”弹

出行政区划界面，选择区划，点击确认。如下图 1-10；②作业

地址：直接输入作业地址；③坐标位置：点击坐标图标，弹出

点位确认页面，查找作业地址点位，点击“确认选点”。如下图

1-11；④作业类型：点击“请选择作业类型”标签，弹出作业类型

界面，选择作业类型，点击“确认”，如下图 1-12。⑤工地类型：

点击“请选择工地类型”标签，弹出工地类型界面，选择工地类

型，点击确认，如下图 1-13。⑥拟作业时间：点击“请选择拟作

业时间”标签，弹出作业时间界面，选择作业时间，点击“确认”，

如下 14。⑦具体作业内容：输入具体的作业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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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0 图 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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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 12 图 1-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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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 14

扬尘防治措施（必填）：输入扬尘防治措施。

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（必填）：点击“添加”按

键弹出“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”界面，如下图1-15。选

择“运输车辆”标签，“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”模块下方

增加“运输车辆”表单（包括运输车辆、数量、加油来源、排放

标准、是否备案、有无防尘罩），如再点击“添加”按键，选择“非

道路移动机械设备”标签，“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”模

块下方增加“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”表单（包括非道路移动机械

名称、数量、加油来源、排放标准、是否备案、有无防尘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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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图1-16：

图 1-15 图 1-16

线路审批文件上传（必填）：点击“上传”按键，可以选择

线路审批文件进行上传，支持多个文件上传。

移动源防控措施（必填）：输入移动源防控措施：

确认上报：点击“确认上报”按钮，秋冬季涉颗粒物类施工

作业填报完成，将收到申报成功短信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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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管控参考文件名称及文号
序号 文件名称 对应文号

1
《关于印发无锡市大气臭氧污染防治攻

坚 28条三年行动计划（2020—2022年）

的通知》

锡政办发〔2020〕
47号

2
促进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水平提升工作方

案

锡政办发〔2020〕
34号

3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 GB50325-2020

4 《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》 GB 18582-2020

5
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

限量》
GB 18583-2008

6 《建筑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》 GB 30982-2014

7
《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

物含量限值标准》
DB13/3005-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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